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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海通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则和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

对关联交易的规定，2018年 4 月 1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

议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《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》，具体情况

公告如下：： 

(一) 关联交易概述：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，预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

易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是： 

序号 日常性关联交易描述 预计金额（元） 

1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公司向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、董事长陆君的父亲陆马海、母亲孔

素娟、岳父孔善良、岳母陈剑凤个人借款 

3,000,000.00 

2 宁波市江北海通电器厂向公司采购五金零

配件和加工劳务服务 

2,000,000.00 

 合计： 5,000,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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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关联方关系： 

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

宁波市江北海通电器厂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陆君控制的个人独资企业 

陆马海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父亲 

孔素娟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母亲 

孔善良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岳父 

陈剑凤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岳母 

宁波市江北海通电器厂投资人系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

长陆君。 

陆君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； 

孔亚君为陆君的妻子，为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负责人。 

(三)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： 

1、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公司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

陆君的父亲陆马海、母亲孔素娟、岳父孔善良、岳母陈剑凤个人借款，

预计 2018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； 

2、 为拓展公司业务，宁波市江北海通电器厂向公司采购五金零配

件和加工劳务服务，预计 2018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200 万

元。 

(四)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： 

1、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日常性关联交易,公司无需向关联方提供任

何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； 

2、宁波市江北海通电器厂向公司采购五金零配件和加工劳务服务，

采购定价按公司同类产品市场售价为定价依据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

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(五) 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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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日常性关联交易，将有利于保障公司流动

资金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公司发展； 

2、 宁波市江北海通电器厂向公司采购五金零配件和加工劳务服

务的关联交易，有利于稳定公司业务，增加公司销售，降低销售费用。 

3、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及经营独立性构

成重大影响。 

(六) 审议和表决情况  

公司于 2018年 4月 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

于<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>的议案》，尚需提交 2017年年度股

东大会审议。  

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3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数 0 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该议案内容因与陆君先生、孔亚君女士有关联关系，

对该关联议案的讨论与表决，陆君先生、孔亚君女士履行了回避程序。

其余与会者之后进行了讨论，并一致同意本议案。 

 

 

 

 

宁波海通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19日 


